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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21 次程序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5月 2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15分 

地  點：本會議長室 

出  席：康第一召集人裕成 

曾第二召集人俊傑（請假） 

黃委員香菽 

江委員瑞鴻（請假） 

陳委員幸富（請假） 

白委員喬茵 

陳委員明澤（請假） 

陳委員善慧（請假） 

李委員喬如（請假） 

列  席：本  會—秘書長黃錦平 

副秘書長余潮駿 

法規研究室編審莊育豪 

議事組主任王文華 

主  席：康第一召集人裕成 

紀  錄：莊寓棠 

 

甲、 會議經過 

一、 下午 2 時 15 分已屆開會時間，出席委員計 3 人，未達

法定開會額數，主席宣告延遲至下午 2時 30 分。 

二、 至下午 2 時 30 分止，出席委員計 3 人，未達法定開會

額數。 

三、 主席依規定宣告流會（下午 2時 30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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